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8·19”

触电事故评估报告

一、事故概况

2024年8月19日，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格尔木南海路10千伏白四路专线10千伏01分接箱作业现场，发生一起人身伤亡事故，造成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经格尔木市人民政府批准，2024年8月23日，成立由市发改委（能源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组成的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8.19”触电事故调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市监察委员会参与。

2024年10月18日格尔木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了《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8·19”触电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并印发《格尔木市人民政府关于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8·19”触电事故调查处理报告的批复》，同意事故结案。

二、评估工作组织情况

2025年7月28日，市能源局组织工作人员及相关专家通过现场检查核对资料的方式对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8·19”触电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工作过程中现场作业人员蒋某某违反《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DLT408-2023》第6.4.1条、6.4.2条、6.4.7条、6.4.10条和第13.2.10条、13.3.3条之规定，作业过程中未正确穿戴劳动防护用品，未戴绝缘手套，未穿绝缘靴，未开展危险点分析，作业人员无高压电工证的情况下，对工作地点有可能来电触电风险辨识不到位，未采取电缆放电、接地等防止触电的个人安全措施，违章进行冒险作业，凭经验、按习惯野蛮工作，导致电缆感应电触电是造成此次事件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
（1）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混乱，劳动组织不合理，工作负责人不具备相关业务技能，对劳务用工人员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安排不具有特种作业资格的人员在高压设备上开展工作，危险性分析和安全交底不全面，对作业现场的安全风险控制不到位，在未采取有效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安排人员进行作业。绝缘杆未带到现场，致使触电人员在第一时间未被工作负责人、工作班成员进行脱离电源。公司相关管理人员对自己安全职责不明确，主要负责人、现场负责人未取得相关安全管理资格证。作业中随意指定相关人员为现场管理代表，致使这些人员对自己职责不清，现场管理混乱，有章不循，违章作业，未有效及时纠正，最终酿成该起事故的发生。

（2）青海德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未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未按规定审查工作人员资质、未按规定开展现场勘察及危险点分析。

（二）事故性质。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人员伤亡情况。死亡人员情况：蒋某某，生前系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员工。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直接经济损失约150万元。
五、事故责任单位、责任人行政处罚，责任追究情况

《调查报告》共对2家责任单位，6个责任人提出了处理意见，具体处理情况如下：
（一）事故责任单位（共2家）
1.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本单位从业人员未取得高压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未按照安全协议对所有施工作业人员开展满足上岗的安全教育培训，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混乱存在盲区，未及时制止违章作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建议由格尔木市应急管理局处以4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当事公司已于2024年11月19日将罚款足额上缴国库。
2.青海德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理职责，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制止违章作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建议由格尔木市应急管理局处以3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当事公司已于2024年11月19日将罚款足额上缴国库。
(二）对事故相关责任人认定及处理意见（共6人）

1.牛立田：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对公司相关人员不认真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等疏于管理，未按规定审查工作人员资质，未按规定开展现场勘察、危险点分析，擅自派人在变电站作业现场违章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建议由格尔木市应急管理局处以38400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上一年年收入96000元的40%）。当事人已于2024年11月19日将罚款足额上缴国库。
2.王见见：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未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未尽到项目负责人的职责，风险失控，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第六项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建议由格尔木市应急管理局处以28800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上一年年收入144000元的20%），并由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暂停其安全生产资格3个月，将结果报格尔木市应急管理局和市能源局。当事人已于2024年11月19日将罚款足额上缴国库。
3.王成云：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工作负责人，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安全意识不强，安全能力不足，对工作现场安全措施了解不到位，对工作地点有可能来电触电风险辨识不到位，也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现场负责不到位，未履行工作负责人的现场安全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依据公司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格尔木市应急管理局和市能源局。当事人已于2024年11月19日将罚款足额上缴国库。
4.梁磊：青海德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未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未尽到监理总监的职责，风险失控，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第六项，《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建议由格尔木市应急管理局处以1483.55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上一年年收入3708.87元的40%），由青海德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暂停其安全生产资格3个月，并将结果报格尔木市应急管理局和市能源局。当事人已于2024年11月19日将罚款足额上缴国库。
5.陈有忠：青海德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该项目现场监理员，未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政策和法律法规，对生产安全工作不重视，安全意识不强，对工作现场安全措施了解不到位，对工作地点有可能来电触电风险辨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人员违章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青海德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依据公司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格尔木市应急管理局和市能源局。当事人已于2024年11月19日将罚款足额上缴国库。
6.蒋某某（死者）：青海昆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作班成员，个人安全意识淡薄、不正确穿戴劳保用品、违章进行冒险作业、无证上岗，导致事故发生。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六、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
（一）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仍有短板。部分生产经营单位对安全生产的重视停留在表面，风险辨识机制不健全，针对高压电作业等特种作业的专项培训缺乏系统性，从业人员安全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有待提升。

施工现场安全管控存在薄弱环节。个别施工单位隐患排查治理流于形式，对“小、散、远”作业点的监管覆盖不足，劳保用品规范使用、违章作业制止等现场管理措施执行不到位。
行业监管协同效能有待提升。跨部门监管联动机制不够完善，对电力建设工程全链条安全监管的针对性和精准性不足，对监理单位履职情况的跟踪督导力度需进一步加大。
整改措施长效性不足。部分单位整改存在“一阵风”现象，未将事故教训转化为常态化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信用约束等长效机制建设滞后。

七、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一）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筑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生产经营单位要认真汲取此次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要求，切实履行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安全生产风险辨识，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依法依规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施工作业，坚决杜绝凭经验、忽视安全规范等违章操作行为。

（二）加强隐患排查整改，保障施工现场安全有序。各施工单位要将安全生产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机制，组织专业人员对高压电作业等危险环节实施专项管控，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同时，要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加强教育培训，鼓励主动报告隐患，及时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确保施工活动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高效进行。

（三）提升监管执法效能，严抓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各行业监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严格对标落实省委、省政府及州委、州政府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针对电力建设工程特点，主动靠前、深入一线，全面排查整治电力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风险隐患与突出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整改落实，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能力，扎实做好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四）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强化培训筑牢安全防线。其他单位要深刻认真汲取此次事故教训，全面复盘事故隐患根源，举一反三，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切实做到“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切实扛起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重大隐患久拖不改的单位移交纪检监察机关追责问责，严防同类事故重复发生。

八、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本起事故因现场管理混乱、人员违章作业、未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等原因引发，充分暴露出涉事企业安全底线意识薄弱，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虚化，工作现场安全管控松弛缺位等突出问题。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均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处理整改到位，后续已全面补齐安全管理薄弱环节，从严抓实抓细施工现场各项安全管控举措，并常态化开展分析研判工作，防范各类事故风险，安全生产工作有序推进、平稳可控。
